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楊榮真                                     

訴訟代理人  張堂歆  律師

            張良謙  律師

被 上訴 人  銓敘部                                 

代  表  人  施能傑             

訴訟代理人  莊捷茹             

            曾靜萍（兼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代  表  人  余忠仁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衛生福利部                                 

代  表  人  邱泰源             

上列當事人間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係應民國8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物理治療

人員考試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並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經

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

　　，並據被上訴人銓敘部（下稱銓敘部）銓敘審定，自96年5

月2日生效。嗣上訴人任被上訴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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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新竹臺大分院（110年1月1日整併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下稱新竹臺大分院）師（三）級物

理治療師，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

俸點，新竹臺大分院於109年12月1日以臺大新分人字第1091

018343號令（下稱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自同日

陞任該分院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並報請銓敘部銓敘審

定，經銓敘部以110年7月30日部特一字第1105371826號書函

（下稱審定函）復稱，上訴人所附○○科學技術學院（95年

學年度改名○○科技大學，103學年度再更名為○○醫事科

技大學，下稱○○學院）食品衛生系修習之學分與擬任之物

理治療師職務無直接相關，尚難認屬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下

稱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下或稱系爭規定）

第3目所稱之「相關醫事系組」，未具陞任師（二）級物理

治療師應具備之學歷，無法辦理銓敘審定，並副知上訴人。

新竹臺大分院乃以110年8月19日新竹臺大分院人字第110102

0102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該分院109年12月1日派令。

上訴人不服審定函及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

「⒈銓敘部部分：審定函暨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撤銷。⒉新竹

臺大分院部分：原處分及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應撤銷。」經

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之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

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醫事人事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醫事人員，指

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物理治療師……及其他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並擔任公立醫療機

構、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

醫事職務之人員。」第3條第1項規定：「前條各類醫事人員

依各該醫事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級，師級人員並再

分為師（一）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師（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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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高級。」此規定明文將師級醫事人員再分三級，係因實

務上，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依其學

識、經驗累積及訓練歷程，均有不同之專業知能程度（該條

次移列前原第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又同條例第7條第1

項、第3項規定：「（第1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

有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事職務師（二）

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一、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並具

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者。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核發之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實際從事4年以上相

關專業工作，並符合前款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規定者。

……。（第3項）前二項所稱學歷、經歷、專業訓練及相關

專業工作，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此規定係為提高公立

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效能，使能亦得直接遴用私立醫療機構、

醫學院校及醫事研究機構之資深優秀人員擔任師（二）級醫

事人員（該條之95年5月17日立法理由參照）。同條例第19

條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上揭法規已就師級醫事人員任用及晉敘資格之事

項予以明確授權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

則。

　㈡醫事人事條例第19條授權訂定之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

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取得師（二）級醫

事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一、

具下列各目學歷、經歷之一者：（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

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

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1年以上。（二）在教育部

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

業得有碩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3年以上。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

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5年

以上。（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

外專科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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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上開規定就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所應

具備之「相關學歷、經歷」予以明確定義規範，符合上述法

律授權之目的，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及內容，與法律保

留原則並無牴觸。又系爭規定明定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

用資格，須具備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

事科系組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之學歷，乃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

構醫療服務效能，考量醫事人員之專業特性，其專業知能尚

須仰賴系統性之專業養成教育，應屬維護國民生命健康公共

利益所採取之必要規範，且此差別待遇乃是「非相關醫事系

組專科學校以上學校畢業者」可透過個人之努力進修以達成

之學歷，並非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

板印象或偏見等可疑分類，且與系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具有

實質關聯，符合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亦未牴觸憲法

第23條比例原則，核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

無違，自得予適用。

　㈢經查，上訴人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

（三）級物理治療師，並據銓敘部審定，歷至109年考績核

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已達師（二）級最低

俸級；新竹臺大分院前以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陞任

師（二）級物理治療師後，向銓敘部提出之送審資料中，上

訴人之學歷相關證件包括○○學院2年制食品衛生系學士學

位證書、○○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私立○○

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畢業證書，其中屬專科以上學位證書者

（○○學院與○○大學）均非相關醫學科系等情，已經原判

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

符。依此，上訴人既未具備系爭規定之各目所規定相關醫事

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即不符合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

資格，則原判決因此認定銓敘部以審定函不予審定，於法尚

無不合，新竹臺大分院依職權以原處分撤銷（其用語為註

銷）109年12月1日派令，亦無違誤，並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判決業已引據系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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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授權依據為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第3項規定，並敘明：系

爭規定使師（三）級醫事人員須經完整系統性「相關醫學」

訓練後始具陞任師（二）級資格，與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

試法、物理治療師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於專技人員職業訓練

要求之體系相合，應具有實質關聯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之保障無違，並未對上訴人服公職權造成違憲侵害等語，核

無違誤，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上訴意旨

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僅規定「並具備

相關之學歷」，系爭規定卻限制僅專科以上之醫事相關科系

學歷始得晉陞，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判決未予論明，即有

判決不備理由；暨系爭規定未就高級職業學校物理治療相關

學系之學歷為規範，形成人民考試及格成為師（三）級物理

治療師後，卻無法晉陞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之差別待遇，

應不予適用，原判決逕以系爭規定就師（二）級物理治療師

要求具備更高之專業能力為由，駁回其訴，亦有判決理由矛

盾之違法云云，均無可採。

  ㈣上訴意旨雖復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依系爭規

定之文義，應只要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即符合法定

要件，並未限制國內大學學士學位應為醫事系組，原判決就

此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惟按，法律明

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系爭規

定無論自其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均非難

以理解，系爭規定之第3目所稱「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

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

顯係指符合「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

有學士學位」或「在教育部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

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其中之一情形而言，又系爭規定所謂

「相關醫事系組」，顯係指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

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此均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

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核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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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疏未予指駁，固有未洽，然於駁回之結論不生影響，故

原判決仍應維持。

  ㈤綜上，原判決認審定函及原處分均核無違誤，並遞予維持復

審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不合，上訴論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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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楊榮真                                      


訴訟代理人  張堂歆  律師
            張良謙  律師
被 上訴 人  銓敘部                                  
代  表  人  施能傑              
訴訟代理人  莊捷茹              
            曾靜萍（兼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代  表  人  余忠仁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衛生福利部                                  
代  表  人  邱泰源              
上列當事人間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係應民國8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物理治療人員考試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並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
　　，並據被上訴人銓敘部（下稱銓敘部）銓敘審定，自96年5月2日生效。嗣上訴人任被上訴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110年1月1日整併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下稱新竹臺大分院）師（三）級物理治療師，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新竹臺大分院於109年12月1日以臺大新分人字第1091018343號令（下稱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自同日陞任該分院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並報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銓敘部以110年7月30日部特一字第1105371826號書函（下稱審定函）復稱，上訴人所附○○科學技術學院（95年學年度改名○○科技大學，103學年度再更名為○○醫事科技大學，下稱○○學院）食品衛生系修習之學分與擬任之物理治療師職務無直接相關，尚難認屬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下稱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下或稱系爭規定）第3目所稱之「相關醫事系組」，未具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應具備之學歷，無法辦理銓敘審定，並副知上訴人。新竹臺大分院乃以110年8月19日新竹臺大分院人字第1101020102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該分院109年12月1日派令。上訴人不服審定函及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銓敘部部分：審定函暨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撤銷。⒉新竹臺大分院部分：原處分及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應撤銷。」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醫事人事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物理治療師……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並擔任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第3條第1項規定：「前條各類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級，師級人員並再分為師（一）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師（一）級為最高級。」此規定明文將師級醫事人員再分三級，係因實務上，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依其學識、經驗累積及訓練歷程，均有不同之專業知能程度（該條次移列前原第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又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事職務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一、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者。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實際從事4年以上相關專業工作，並符合前款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規定者。……。（第3項）前二項所稱學歷、經歷、專業訓練及相關專業工作，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此規定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效能，使能亦得直接遴用私立醫療機構、醫學院校及醫事研究機構之資深優秀人員擔任師（二）級醫事人員（該條之95年5月17日立法理由參照）。同條例第19條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上揭法規已就師級醫事人員任用及晉敘資格之事項予以明確授權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㈡醫事人事條例第19條授權訂定之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一、具下列各目學歷、經歷之一者：（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1年以上。（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3年以上。（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5年以上。（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6年以上。」上開規定就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所應具備之「相關學歷、經歷」予以明確定義規範，符合上述法律授權之目的，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及內容，與法律保留原則並無牴觸。又系爭規定明定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須具備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之學歷，乃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效能，考量醫事人員之專業特性，其專業知能尚須仰賴系統性之專業養成教育，應屬維護國民生命健康公共利益所採取之必要規範，且此差別待遇乃是「非相關醫事系組專科學校以上學校畢業者」可透過個人之努力進修以達成之學歷，並非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或偏見等可疑分類，且與系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符合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核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無違，自得予適用。
　㈢經查，上訴人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並據銓敘部審定，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新竹臺大分院前以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後，向銓敘部提出之送審資料中，上訴人之學歷相關證件包括○○學院2年制食品衛生系學士學位證書、○○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私立○○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畢業證書，其中屬專科以上學位證書者（○○學院與○○大學）均非相關醫學科系等情，已經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依此，上訴人既未具備系爭規定之各目所規定相關醫事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即不符合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則原判決因此認定銓敘部以審定函不予審定，於法尚無不合，新竹臺大分院依職權以原處分撤銷（其用語為註銷）109年12月1日派令，亦無違誤，並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判決業已引據系爭規定之授權依據為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第3項規定，並敘明：系爭規定使師（三）級醫事人員須經完整系統性「相關醫學」訓練後始具陞任師（二）級資格，與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法、物理治療師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於專技人員職業訓練要求之體系相合，應具有實質關聯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保障無違，並未對上訴人服公職權造成違憲侵害等語，核無違誤，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僅規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系爭規定卻限制僅專科以上之醫事相關科系學歷始得晉陞，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判決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暨系爭規定未就高級職業學校物理治療相關學系之學歷為規範，形成人民考試及格成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後，卻無法晉陞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之差別待遇，應不予適用，原判決逕以系爭規定就師（二）級物理治療師要求具備更高之專業能力為由，駁回其訴，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均無可採。
  ㈣上訴意旨雖復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應只要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即符合法定要件，並未限制國內大學學士學位應為醫事系組，原判決就此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惟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系爭規定無論自其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均非難以理解，系爭規定之第3目所稱「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顯係指符合「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在教育部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其中之一情形而言，又系爭規定所謂「相關醫事系組」，顯係指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此均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核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疏未予指駁，固有未洽，然於駁回之結論不生影響，故原判決仍應維持。
  ㈤綜上，原判決認審定函及原處分均核無違誤，並遞予維持復審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楊榮真                                      

訴訟代理人  張堂歆  律師
            張良謙  律師
被 上訴 人  銓敘部                                  
代  表  人  施能傑              
訴訟代理人  莊捷茹              
            曾靜萍（兼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代  表  人  余忠仁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衛生福利部                                  
代  表  人  邱泰源              
上列當事人間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係應民國8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物理治療
    人員考試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並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經
    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
　　，並據被上訴人銓敘部（下稱銓敘部）銓敘審定，自96年5
    月2日生效。嗣上訴人任被上訴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新竹臺大分院（110年1月1日整併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下稱新竹臺大分院）師（三）級物
    理治療師，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
    俸點，新竹臺大分院於109年12月1日以臺大新分人字第1091
    018343號令（下稱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自同日
    陞任該分院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並報請銓敘部銓敘審定
    ，經銓敘部以110年7月30日部特一字第1105371826號書函（
    下稱審定函）復稱，上訴人所附○○科學技術學院（95年學年
    度改名○○科技大學，103學年度再更名為○○醫事科技大學，
    下稱○○學院）食品衛生系修習之學分與擬任之物理治療師職
    務無直接相關，尚難認屬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下稱醫事人事
    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下或稱系爭規定）第3目所稱
    之「相關醫事系組」，未具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應具
    備之學歷，無法辦理銓敘審定，並副知上訴人。新竹臺大分
    院乃以110年8月19日新竹臺大分院人字第1101020102號函（
    下稱原處分），註銷該分院109年12月1日派令。上訴人不服
    審定函及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銓敘部部
    分：審定函暨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撤銷。⒉新竹臺大分院部分
    ：原處分及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應撤銷。」經原審以111年
    度訴字第20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
    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
    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醫事人事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醫事人員，指
    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物理治療師……及其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並擔任公立醫療機構、政
    府機關或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
    務之人員。」第3條第1項規定：「前條各類醫事人員依各該
    醫事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級，師級人員並再分為師
    （一）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師（一）級為最高
    級。」此規定明文將師級醫事人員再分三級，係因實務上，
    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依其學識、經驗
    累積及訓練歷程，均有不同之專業知能程度（該條次移列前
    原第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又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3項規
    定：「（第1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事
    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事職務師（二）級醫事人員
    任用資格：一、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並具備相關之學
    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者。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
    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實際從事4年以上相關專業工作
    ，並符合前款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規定者。……。（第3項
    ）前二項所稱學歷、經歷、專業訓練及相關專業工作，應於
    施行細則中明定之。」此規定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
    務效能，使能亦得直接遴用私立醫療機構、醫學院校及醫事
    研究機構之資深優秀人員擔任師（二）級醫事人員（該條之
    95年5月17日立法理由參照）。同條例第19條規定：「本條
    例施行細則，由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上揭
    法規已就師級醫事人員任用及晉敘資格之事項予以明確授權
    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㈡醫事人事條例第19條授權訂定之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
    第1款規定：「本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取得師（二）級醫事
    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一、具
    下列各目學歷、經歷之一者：（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
    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
    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1年以上。（二）在教育部認
    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
    得有碩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3年以上。（三）
    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
    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5年以上。
    （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
    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6年以上。
    」上開規定就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所應具備之
    「相關學歷、經歷」予以明確定義規範，符合上述法律授權
    之目的，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及內容，與法律保留原則
    並無牴觸。又系爭規定明定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
    ，須具備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事科系
    組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之學歷，乃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
    服務效能，考量醫事人員之專業特性，其專業知能尚須仰賴
    系統性之專業養成教育，應屬維護國民生命健康公共利益所
    採取之必要規範，且此差別待遇乃是「非相關醫事系組專科
    學校以上學校畢業者」可透過個人之努力進修以達成之學歷
    ，並非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
    或偏見等可疑分類，且與系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
    聯，符合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23條
    比例原則，核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無違，
    自得予適用。
　㈢經查，上訴人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並據銓敘部審定，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新竹臺大分院前以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後，向銓敘部提出之送審資料中，上訴人之學歷相關證件包括○○學院2年制食品衛生系學士學位證書、○○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私立○○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畢業證書，其中屬專科以上學位證書者（○○學院與○○大學）均非相關醫學科系等情，已經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依此，上訴人既未具備系爭規定之各目所規定相關醫事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即不符合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則原判決因此認定銓敘部以審定函不予審定，於法尚無不合，新竹臺大分院依職權以原處分撤銷（其用語為註銷）109年12月1日派令，亦無違誤，並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判決業已引據系爭規定之授權依據為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第3項規定，並敘明：系爭規定使師（三）級醫事人員須經完整系統性「相關醫學」訓練後始具陞任師（二）級資格，與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法、物理治療師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於專技人員職業訓練要求之體系相合，應具有實質關聯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保障無違，並未對上訴人服公職權造成違憲侵害等語，核無違誤，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僅規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系爭規定卻限制僅專科以上之醫事相關科系學歷始得晉陞，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判決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暨系爭規定未就高級職業學校物理治療相關學系之學歷為規範，形成人民考試及格成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後，卻無法晉陞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之差別待遇，應不予適用，原判決逕以系爭規定就師（二）級物理治療師要求具備更高之專業能力為由，駁回其訴，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均無可採。
  ㈣上訴意旨雖復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依系爭規
    定之文義，應只要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即符合法定
    要件，並未限制國內大學學士學位應為醫事系組，原判決就
    此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惟按，法律明
    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系爭規
    定無論自其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均非難
    以理解，系爭規定之第3目所稱「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
    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
    顯係指符合「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
    有學士學位」或「在教育部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
    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其中之一情形而言，又系爭規定所謂
    「相關醫事系組」，顯係指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
    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此均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
    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核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原
    判決疏未予指駁，固有未洽，然於駁回之結論不生影響，故
    原判決仍應維持。
  ㈤綜上，原判決認審定函及原處分均核無違誤，並遞予維持復
    審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不合，上訴論旨，
    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86號
上  訴  人  楊榮真                                      

訴訟代理人  張堂歆  律師
            張良謙  律師
被 上訴 人  銓敘部                                  
代  表  人  施能傑              
訴訟代理人  莊捷茹              
            曾靜萍（兼送達代收人）

被 上訴 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代  表  人  余忠仁              
訴訟代理人  陳又寧  律師
輔助參加人  衛生福利部                                  
代  表  人  邱泰源              
上列當事人間任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上訴人係應民國8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物理治療人員考試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並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
　　，並據被上訴人銓敘部（下稱銓敘部）銓敘審定，自96年5月2日生效。嗣上訴人任被上訴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110年1月1日整併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下稱新竹臺大分院）師（三）級物理治療師，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新竹臺大分院於109年12月1日以臺大新分人字第1091018343號令（下稱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自同日陞任該分院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並報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銓敘部以110年7月30日部特一字第1105371826號書函（下稱審定函）復稱，上訴人所附○○科學技術學院（95年學年度改名○○科技大學，103學年度再更名為○○醫事科技大學，下稱○○學院）食品衛生系修習之學分與擬任之物理治療師職務無直接相關，尚難認屬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下稱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下或稱系爭規定）第3目所稱之「相關醫事系組」，未具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應具備之學歷，無法辦理銓敘審定，並副知上訴人。新竹臺大分院乃以110年8月19日新竹臺大分院人字第1101020102號函（下稱原處分），註銷該分院109年12月1日派令。上訴人不服審定函及原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銓敘部部分：審定函暨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撤銷。⒉新竹臺大分院部分：原處分及該部分復審決定，均應撤銷。」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209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之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論述如下：
　㈠醫事人事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物理治療師……及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並擔任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關或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第3條第1項規定：「前條各類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法規規定分為師級及士（生）級，師級人員並再分為師（一）級、師（二）級與師（三）級，以師（一）級為最高級。」此規定明文將師級醫事人員再分三級，係因實務上，領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依其學識、經驗累積及訓練歷程，均有不同之專業知能程度（該條次移列前原第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又同條例第7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所領有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取得各該類別醫事職務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一、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者。二、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師類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實際從事4年以上相關專業工作，並符合前款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規定者。……。（第3項）前二項所稱學歷、經歷、專業訓練及相關專業工作，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此規定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效能，使能亦得直接遴用私立醫療機構、醫學院校及醫事研究機構之資深優秀人員擔任師（二）級醫事人員（該條之95年5月17日立法理由參照）。同條例第19條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上揭法規已就師級醫事人員任用及晉敘資格之事項予以明確授權銓敘部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㈡醫事人事條例第19條授權訂定之醫事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1款規定：「本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應具備下列學歷、經歷及專業訓練：一、具下列各目學歷、經歷之一者：（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博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1年以上。（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之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3年以上。（三）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5年以上。（四）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學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專科學校相關醫事科畢業後，實際從事相關專業工作6年以上。」上開規定就取得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所應具備之「相關學歷、經歷」予以明確定義規範，符合上述法律授權之目的，且未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及內容，與法律保留原則並無牴觸。又系爭規定明定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須具備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之學歷，乃係為提高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效能，考量醫事人員之專業特性，其專業知能尚須仰賴系統性之專業養成教育，應屬維護國民生命健康公共利益所採取之必要規範，且此差別待遇乃是「非相關醫事系組專科學校以上學校畢業者」可透過個人之努力進修以達成之學歷，並非屬難以改變之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之刻板印象或偏見等可疑分類，且與系爭規定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符合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核與憲法第18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無違，自得予適用。
　㈢經查，上訴人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核定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並據銓敘部審定，歷至109年考績核敘為師（三）級年功俸12級590俸點，已達師（二）級最低俸級；新竹臺大分院前以109年12月1日派令核派上訴人陞任師（二）級物理治療師後，向銓敘部提出之送審資料中，上訴人之學歷相關證件包括○○學院2年制食品衛生系學士學位證書、○○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證書、私立○○高級醫事職業學校畢業證書，其中屬專科以上學位證書者（○○學院與○○大學）均非相關醫學科系等情，已經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依此，上訴人既未具備系爭規定之各目所規定相關醫事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即不符合師（二）級醫事人員之任用資格，則原判決因此認定銓敘部以審定函不予審定，於法尚無不合，新竹臺大分院依職權以原處分撤銷（其用語為註銷）109年12月1日派令，亦無違誤，並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原判決業已引據系爭規定之授權依據為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第3項規定，並敘明：系爭規定使師（三）級醫事人員須經完整系統性「相關醫學」訓練後始具陞任師（二）級資格，與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考試法、物理治療師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於專技人員職業訓練要求之體系相合，應具有實質關聯而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保障無違，並未對上訴人服公職權造成違憲侵害等語，核無違誤，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醫事人事條例第7條僅規定「並具備相關之學歷」，系爭規定卻限制僅專科以上之醫事相關科系學歷始得晉陞，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原判決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暨系爭規定未就高級職業學校物理治療相關學系之學歷為規範，形成人民考試及格成為師（三）級物理治療師後，卻無法晉陞師（二）級物理治療師之差別待遇，應不予適用，原判決逕以系爭規定就師（二）級物理治療師要求具備更高之專業能力為由，駁回其訴，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均無可採。
  ㈣上訴意旨雖復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應只要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即符合法定要件，並未限制國內大學學士學位應為醫事系組，原判決就此未予論明，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惟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系爭規定無論自其文義、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均非難以理解，系爭規定之第3目所稱「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顯係指符合「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在教育部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相關醫事系組畢業得有學士學位」其中之一情形而言，又系爭規定所謂「相關醫事系組」，顯係指與擬任之各該類醫事職務專業知能相關的醫事科系組，此均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核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疏未予指駁，固有未洽，然於駁回之結論不生影響，故原判決仍應維持。
  ㈤綜上，原判決認審定函及原處分均核無違誤，並遞予維持復審決定，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不合，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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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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